                  台中縣輔具資源中心

  財團法人台中縣私立聲暉綜合知能發展中心 承辦
 輔具資源租借辦法

一、租借對象

（一）出租對象：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，一般收入之身心障礙人士、社會人
士或學校特殊班、機構團體等有短期需求者。

（二）出借對象：設籍並實際居本縣低收入戶有短期需求者。

二、申請程序

  　由本人或代理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本中心申請：

（一）申請表

（二）身心障礙者－身心障礙手冊影本

    　  　社會人士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    （三）低收入戶證明（非低收入戶者免附）
（四）代辦人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本人申請免附)
三、租借標準

    （一）出租標準

1、租期以半年為限。

2、依借用輔具類別，於出租當日酌收保證金及租金。

3、如嚴重毀損租用輔具經查證屬實者，除沒收保證金外，得全數賠償維修費用。

4、未辦理延續租用手續，且逾期未歸還，經二次勸說仍未歸還者，逕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
　  （二）出借標準

1、借期以三個月為限。
2、如嚴重毀損借用輔具經查證屬實者，得依借用輔具類別收取保證金賠償之。
3、未辦理延續租用手續，且逾期未歸還，經二次勸說仍未歸還者，逕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
四、本辦法未儘事項得隨時修正之。

五、本法送台中縣政府備查後實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.01.01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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